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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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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20-30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15 － 2020/7/16 2020/7/1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6月24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456,875,35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7,412,521.06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15 － 2020/7/16 2020/7/1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

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6元；对于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6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

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

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4元。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 054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的事项，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8825988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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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暨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成员构成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所致，属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的成员构成

发

生变化，其合并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情况

2020年7月9日，公司接到股东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济高控股” ）《关于

无偿划转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的通知》，为优化济高控股资产配置和对公

司的持股架构，济南高新创新谷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创新谷公司” ）、济南东泉供水

有限公司（简称“东泉供水” ）、济南西创工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西创工业科技” ）

与济南高新智慧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智慧谷公司” ）于近日签署了《国有股权无

偿划转协议》， 创新谷公司拟将持有的公司9,286,603股无限售条件股份无偿划转给智慧

谷公司， 东泉供水拟将持有的公司6,015,200股无限售条件股份无偿划转给智慧谷公司，

西创工业科技拟将持有的公司6,100,200股无限售条件股份无偿划转给智慧谷公司。

本次无偿划转前，创新谷公司持有公司9,286,60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5%；东

泉供水持有公司6,015,2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0.68%； 西创工业科技持有公司6,

100,2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69%；智慧谷公司持有公司7,024,935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0.79%。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创新谷公司、东泉供水、西创工业科技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智

慧谷公司将持有公司28,426,93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21%。

二、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双方的基本情况

1、划出方

创新谷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C8XMW9X；法定代表人：李军；注册

资本：100,000万元，济高控股持有其100%股权；成立日期：2016年4月12日；住所：济南市

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301房间；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项

目、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及运营；土地规划、整理、开发；工程项目管理；

自有房屋租赁；建材、普通机械设备的销售；物业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保洁服务；市政

道路维护。

东泉供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798874136G；法定代表人：冯德民；注册资

本：1,000万元，济高控股持有其100%股权；成立日期：2007年4月28日；住所：济南市高新

区世纪大道与春秀路交界口往北2500米路西；经营范围：工业用水的取水、生产、销售及服

务；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屋租赁；管道工程施工；普通机电设备的

安装及维修；水表的修理及效验；水质分析；污水处理工程。

西创工业科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CE1ED8P；法定代表人：李军；注

册资本：1,000万元,济南高新创新谷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公司类型：有限

责任公司；经营期限：2016年7月20日至无固定期限；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

大街1768号齐鲁软件大厦B座A216-25室；经营范围：科技企业园区中介服务；工业技术的

开发、技术推广；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地产经纪服务；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室

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施工；经济信息咨询；国内广告业务；会展及展览展示服务；商务

服务；经济贸易咨询；图文及平面的设计、制作；喷绘服务；产品包装设计服务；策划创意服

务；公司礼仪服务。

2、划入方

智慧谷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C8T313K；法定代表人：李军；注册资

本：100,000万元,济高控股持有其100%股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期限：2016年

4月11日至无固定期限；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3201

房间；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运营；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经营；土地规划、整理、开发；工程项目管理；自有房屋租赁；

建材、普通机械设备的销售；物业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保洁服务；市政道路维护。

本次无偿划转的划出方创新谷公司、东泉供水、西创工业科技均为济高控股全资子公

司或孙公司，划入方智慧谷公司为济高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为同一控制下的股份转让。本次

无偿划转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济南高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简称“高新城建” ）的一致行

动人成员构成发生变化，但不会导致高新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持股数量和比例发生变

化。

本次无偿划转已按照《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国有股东所

持上市公司股份无偿划转的相关程序，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

户登记手续。 公司将根据本次无偿划转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公司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021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

2020-040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

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暨股份变动比例超过

1%

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子” ）于2019年12月发行了“中国电子2019年非公

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简称“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 ），发行规模12.00亿元，债券期限

3年， 标的股票为中国电子持有的本公司A股股票， 债券简称 “19中电E2” ， 债券代码

“117155” 。 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换股期为2020年6月29日至2022年12月23日。

自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6月30日， 中国电子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完成换股63,

681,08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3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7月1日、2020年7

月2日发布的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暨股份变动比例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码：2020-034）、《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码：2020-035）、《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码：2020-036）。

本公司于2020年7月9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的通知，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8

日，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新增换股16,352,84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11%。 截至2020年7

月8日，上述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累计换股80,033,9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4%，尚有

约21,747,245股未完成换股。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中国电子换股情况

(一)�中国电子换股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方式 换股期间

换股价格

（元）

换股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中国电子

19中电E2换

股

2020年6月29日

11.79

56,793,893 3.86%

2020年6月30日 6,887,192 0.47%

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

8日

16,352,841 1.11%

合计 11.79 80,033,926 5.44%

(二)�中国电子换股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中国电子

合计持有股份 576,446,766 39.18% 560,093,925 38.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76,446,766 39.18% 560,093,925 38.0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 中国电子权益受限情况

中国电子因发行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需要， 于2019年12月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198,620,1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3.50%）质押给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

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交换本公司股票和本息偿付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12月27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及股份质押

的公告》（公告编码：2019-058）。

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7月8日， 中国电子可交换公司债券因持有人换股解除质押

80,033,92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44%），扣除上述解除质押股数后中国电子质押余额

为118,586,17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8.0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7月1日、

2020年7月2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暨股份变动比

例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码：2020-034）、《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码：2020-035）。

三、 中国电子赎回条款

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中关于赎回条款的约定，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进入换股期（2020年6月29日）后，当出

现以下任意一种情形时， 中国电子有权在5个交易日内决定是否赎回全部或部分未换股的

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赎回价格为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

1、 在换股期内（2020年6月29日至2022年12月23日），如果深科技的股票在任意连

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换股价格的130%（含130%）；

2、 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未换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如触及上述购回条款，中国电子可能赎回全部或部分未换股的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

四、 其他情况说明

1、 中国电子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本次股份变动不会影响中国电子的控股股东地位，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3、 换股期内，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换股以及中国电子因换股导致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减少数量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关于中国电子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

CMSK

】

2020-094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销售及近期购得土地使用权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20年6月，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161.51万平方米，同比增加8.94%；实现签约销售

金额325.72亿元，同比增加15.06%。 2020年1-6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销售面积497.30万平

方米，同比减少3.48%；累计实现签约销售金额1,107.13亿元，同比增加9.41%。 鉴于销售过

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以

上统计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自2020年5月销售及购地情况简报披露以来，公司近期新增10个项目，情况如下：

1、浙江省嘉兴市桐乡乌镇2019-56项目，该项目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乌镇，东至上

塔庙路、南至2019-57项目、西至浮园路、北至子夜东路；土地面积64,187.19平方米，计容

建筑面积96,280.79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城

镇住宅用地70年、零售商业用地40年；成交总价为54,650.00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90%的

权益。

2、浙江省嘉兴市桐乡乌镇2019-57项目，该项目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乌镇，东至上

塔庙路、南至浮滨路、西至浮园路、北至2019-56项目；土地面积62,109.79平方米，计容建

筑面积93,164.69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城镇

住宅用地70年、零售商业用地40年；成交总价为52,750.00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90%的权

益。

3、武汉市汉南区193号项目，该项目位于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东至纱帽大道、南至坛

山路、 西至规划道路、 北至周家河路； 土地面积114,703.10平方米， 计容建筑面积286,

757.75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成交总价为47,316.00万元，公

司拥有该项目49%的权益。

4、西安市航天城HT01-31-10项目，该项目位于西安市长安区航天基地，东至规划

路、南至航飞路、西至航新路、北至航腾路；土地面积27,692.09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41,

510.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成交总价为48,000.00万

元，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招商局地产（南京）有限公司拥有该项目100%的权益。

5、常州市经开区丁塘河项目，该项目位于常州市经开区，东至智博路、西至湾城北路、

南至东方西路、北至义乌路；土地面积87,705.0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92,951.00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成交总价为195,000.00万元，公司拥有该项

目49%的权益。

6、宁波市鄞州区百丈街道项目，该项目位于宁波市鄞州区百丈街道，东至舟孟北路、南

至外潜龙街、西至用地界线、北至中山东路；土地面积29,383.0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76,

971.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零售商业、餐饮、旅馆、商务金融、娱乐用地；土地使用

年限为住宅用地70年、商服用地40年；成交总价为139,394.00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80%

的权益。

7、杭州市萧山区湘北单元项目，该项目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湘北单元城厢街道，东至博

奥路、南至山阴路、西至规划杜湖路、北至杜湖内河；土地面积37,265.00平方米，计容建筑

面积108,660.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服务设施兼容行政办公用地、商业用地；土

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地70年、商业用地40年；成交总价为191,101.00万元，公司拥有该项

目100%的权益。

8、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项目，该项目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东至新建路、南至

周家嘴路、 西至金田路、 北至海拉尔路； 土地面积21,724.00平方米， 计容建筑面积54,

311.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成交总价为440,400.00万元，

公司拥有该项目100%的权益。

9、东莞市南城区2019WG044项目，该项目位于东莞市南城街道宏图路东侧，东至规

划经一路、南至宝六路、西至宏图路、北至纬七路；土地面积108,533.41平方米，计容建筑面

积395,150.79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

70年、商服用地40年；成交总价为451,152.00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21%的权益。

10、上海市静安区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项目，该项目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市北高新

技术服务业园区，东至18-01地块、南至云飞东路、西至云秀路、北至18-02地块；土地面积

27,809.1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69,522.75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70年；成交总价为343,200.00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20%的权益。

上述新增项目情况统计口径包含公司参与投资的全部房地产项目。鉴于未来公司可能

就部分项目引入合作者，影响招商蛇口在项目中所占权益比例。 上述比例供投资者作阶段

性参考。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960

证券简称：渤海汽车 公告编号：

2020-043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1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16 － 2020/7/17 2020/7/17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22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950,515,51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505,155.18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16 － 2020/7/17 2020/7/1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以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

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

规定，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元；持股期限在1年

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元，待其转

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

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

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09�元。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

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含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 公司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人民币0.009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不含“QFII” ）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0.01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山东省滨州市渤海二十一路569号；

传真：0543-8203962；

联系部门：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43-8203960。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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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

2020--018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64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16 － 2020/7/17 2020/7/17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20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00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66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32,80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16 － 2020/7/17 2020/7/1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由公司自行发放红利的股东之外，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不存在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情形。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东风汽车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85号）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股息红利所得的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公司本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0664元，派发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

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

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和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即按每股0.05976元进行派发。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

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并由公司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976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

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每股现金红利0.066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58号

邮政编码：430056

联系部门：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联系电话：027-84287896、027-84287933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533

证券简称：栖霞建设 公告编号：

2020-034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15 － 2020/7/16 2020/7/1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20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05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5,000,0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15 － 2020/7/16 2020/7/1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股份的现金红利

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以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本公

司在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元。个人股东和证

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

的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于 2009�年 1�月 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

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9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

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 投资本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

规定，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投资者的身

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其股息红利所得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

税政策， 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股利为每股人民币

0.09�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

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上市公

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

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公司的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25-85600533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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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分红除息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中发行价格、发行数量的调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浙商中拓” ）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

式购买控股股东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交通集团” ）持有的浙江

省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海运集团”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并向浙江交通集团和浙江永安国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富实业” ）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合称“本次交易”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5亿元，且不超过公司以发行股份方

式购买浙江海运集团股权交易价格的10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112,

866,816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公司总股本的30%。

公司已于2019年10月25日和2020年6月19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

七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向浙江交通集团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4.98元/股（不

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市场参考价为公司在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

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

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七届董事会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4.43元/股，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上市公

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照相关规定

进行相应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二、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16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同意以总股本674,657,97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2.50元（含

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168,664,493.75元。 公司2019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因回购注销7名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共计221,

664股，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674,436,311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规定的“现金分红金额、送红股金额、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金额固定不变” 原则，公司

权益分派方案调整如下：以公司最新总股本674,436,31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现金红利2.500821元（含税）。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7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7月8日。

三、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 现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格、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及发行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原4.98元/股调整为4.73元/股。具体计算如下：调

整后的发行价格=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现金红利）/ (1+总股本变动比例 )=

（4.98-0.2500821）÷1=4.7299179元/股，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后为4.73元/股。

2、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及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由原4.43元/股调整为4.18元/股。具体计算如下：调整

后的发行价格=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现金红利）/ (1+总股本变动比例 )=

（4.43-0.2500821）÷1=4.1799179元/股，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后为4.18元/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量由原来的不超过112,866,816股调整为不超过

119,617,223股。 具体情况如下：

认购配套募集资金金额 发行股份数

浙江交通集团 不超过2亿元 不超过47,846,889股

永富实业 不超过3亿元 不超过71,770,334股

合计 不超过5亿元 不超过119,617,223股

最终股份发行数量将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与承销机构在中国证

监会最终核准的方案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 若国家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

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等有最新规定或监管意见，在本次交易方案获得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通过后，公司将按最新规定或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尚需交易各方内部有权机构（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浙江省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等，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

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0日


